
圃中国人民财需儡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单

保险单号PZZl〈202231010000000022

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并按本保险单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注册会计师

职业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与本保险有关的附加条款｀保险凭证｀特约条款、批单以及投保

单是本保险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明细表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新业

路8号UDC时代大厦A座6楼
被保险人 营业处所地址

中国境内

（港、澳、台除外）
保险区域范围 事务所类型 其他

每次索赔赔偿限

额
每次索赔免赔额CNγ100’000’000.00 15’000.00

累计赔偿限额 费率CNγ100,000’000.00 0.0600000196

总保险费 CNY572’221,00

追溯起期 保费缴费日期 2022年02月28日2000一01-28

保险日期 共12个月’ 自2022-02ˉ01零时起至2023—01-31二十四时止.

备注 详见清单

投保人已在投保单上声明;上述所填内容属实;保险人已将《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

保人作了充分说明;投保人对《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内容和责任免除内容及保险人敞

险人约定’从本保险单签发之日起本保险合同生效’保险人开始依照本保险单有关约定承担保险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内容和责任免除内容向投

内容和责任免除内容及保险人的说明已经了解’并已经与保

保险公司联系地址: 曲阳路259号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955l8

制单:周洁 经办:周洁

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仔细阅读｀和对本保险单的各项内容’并注意阅读所附贴的保险条款°



特别约定清单

保单号: :pZZⅨ20∑231010O0OO00022

特别约定

特别约定:

1、追溯期:无限追溯（自被保险人成立之日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离任注册会计师在被保险人处工作期间代表被保险人承办保险责任中列明的业务过程中因过失行为’造成

委托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直接经济损失, 由委托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在保险期限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

偿请求’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离任注册会计师

指在追溯期内曾经是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但在保险期限起始日之前已经离开的注册会计师°

3、保险责任开始前,事务所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全额退还预付保险费’不再收取任何手续费°

4、保险公司不得单方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依法应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况除外） °

5、法律费用特别说明:在诉讼过程中’无论被保险人是否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在上述费用的赔偿限

额内负责赔偿°法律费用无免陪°

6、对于经保险公司核准的法律费用可以进行预先支付°

7、保险费缴费日期为保单出具后的l5个工作日内°

8、被保险人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被保险人指本保险合同明细表所载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该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包括:

1）改制前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其北京分所、宁波分所、成都分所、江苏分所、上海分所、深』｜

分所;

2）完成改制后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北京分所、上海分所、江苏分所、成都分所、宁波

分所、深j｜ ｜分所、无锡分所、济南分所、苏州分所、广州分所、吉林分所

3）新增分所自动列为被保险人

9、释义

审计业务是包括:

（—）审计企业会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三）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的报告;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五）会计咨询业务和会计服务业务·

委托人是指委托人为与被保险人签有业务协议书’委托被保险人为其办理保险责任中列明业务的单位或个

人°

10、对于条款中第六条除外责任约定的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或违约金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对于这部分

遭受过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或违约金的审计报告,如被保险人承办审计业务时’是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

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由该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

人首次在本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要求,并经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时’则保险人根据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1、释义:重大过失’即行为人欠缺一般人具有的起码注意’只要稍加注意’损失不会发生°重大过失即为

过失的＿种°依照条款中第三条约定, 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保险人根

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重大过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

12、对于保险条款中第十五条“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

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予以删除。

13、本保险单及投保单所指《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2010年9月20日沪地人保财险（备-责任〔2010〕主24号）》 °

14、备注:

l） 、附加账册文件丢失险条款°

2） 、诉讼费用限额为累计赔偿限额的15％°

◆
■
■
●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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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救费用限额为累计赔偿限额的l5％°

4） 、上＿年度总业务收入: 953’70l’504。20元

15、免赔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l5000元人民币（不适用于诉讼费用及施救费用）

16、本保险单项下承保的审计业务中会计咨询业务和会计服务业务可以由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承办,也可

以由被保险人的非注册会计师承办°由被保险人的非注册会计师承办的业务也属于本保险单承保的保险责

任°

分支机构名称: 地址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直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上海市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婚中路218岳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四川省成都市东御街18号百扬大厦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宁波分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江东北路495鉴

2室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探j｜｜分所深』｜｜市海德三道海岸大厦西座8层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作）无锡分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龙山路4号融孝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3777号中润h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123号中啸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广州市珠江新城高德置地春广场∧8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以东司法警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19层

上海市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B栋1103ˉ1104室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婚中路218号中航科技大厦8层

四川省成都市东御街18号百扬大厦12层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广场谷庭楼1405

深』｜｜市海德三道海岸大厦西座8层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龙山路4号融智大厦Dˉl102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3777号中润世纪广场18号楼3层东厅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123号中新汇金大厦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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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集中投保方案

（＿）明细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

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

条款 :

投保人:

投保人地址

被保险人

保险期限

保险责任

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

＿年, 自 年月 日0时起’至 年月 ［｜ 24时止

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巾在本保险单中列｜】的追溯期或保险期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除外）承办下列业务时, 由于疏

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应｜l｛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贡任’ 由该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首次在

本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要求’并经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捉出索赔「｝｛请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贡赔偿:
（一）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

（三）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的报告;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五）会计咨询业务和会计服务业务°

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事务所事先经保险公司书面｜司意支付的有关诉讼费用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赔偿

限额内负贡赔偿°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

的费用,保险人负贡赔偿°

l、保单每次事故／累计赔偿限额根据业务规模确定;

2、诉讼费用限额为累计赔偿限额的l5％;

3、施救费用为累计赔偿限额的］5％.

赔偿限额

免赔额

追溯期

年总保费

无

自 年月 日0时起（自被保险人成立之日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根据集中投保费率机制确定

保险合同争

议解决方式 （根据事务所在投保单中的选择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港澳台）司法管辖

特别约定 l、追溯期:无限追溯（自被保险人成立之日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离任注册会计师在被保险人处工作期间代表被保险人承办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鉴证业务过程中因过失行为,造成委托人及其利害

关系人的直接经济损失’ 由委托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在保险期限内首次问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贵赔偿°离任注册会计师指在追溯期内曾经是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但在保险期限起

始日之前已经离开的注册会计师°

3、保险责任开始前,事务所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全额退还预付保险费’不再收取任何手续费.

4、除保险合同约定的原区｜外’保险公司不得单方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依法应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况除外）°

5、发生疑难理赔案件,保险人将与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组建的保险职业贡任委员会进行沟通协商’并将保险职业贡任委员会通

过的有效专业意见作为理赔的依据。

6、释义:

本方案及条款所指的审计业务包括:

（一）审计企业会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

（三）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消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的报告;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五）会计咨询业务和会计服务业务°

委托人是指委托人为与被保险人签有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鉴证业务协议书’委托被保险人为其办理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鉴证业务的单位

或个人°

利害关系人是指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有权使用注册会计‖『｜］审计报告的投资人、债权人°

追溯期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从保险责任起始日向前追溯的＿段时间’保险人对此期间发生且在保险期限内首次
提出索赔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诉讼费用是指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依法应当问人民法院交纳和支出的费用及律师费用,包括案件的受理费、申请费、律师费等.
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特别条款 附加帐册文件丢失险条款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
20l0年9月20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

编号:沪地人保财险（备贡任） 〔20l0〕主24号

总则

第一条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利国境内依法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专＼｜k服务机构,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在本保险单中列明的追溯期或保险期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承办审计业务时,

［｛」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该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首次在本保险期间

内｜（‖］被保险人提出赂偿要求’并经被保险人问保险人捉｝l｛索赔申请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贡赔偿°

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诉讼费用,保险人负贡赔偿.但此项费用与上述经济赔偿的每次事故赔偿总金额不得超过本保险单中列明的每次事

故赔偿限额°

合理的费用’保险人负贡赔偿°发生保险责任鄂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赔偿贡任所支付的必要的、

责任免除

第四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贡赔偿:

（一）被保险人或其受雇人员的故意行为或非职业行为;

（二）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盗窃、抢劫;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地震、雷击、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

（五）火灾、爆炸.

第五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委托人提供的帐册、报表、文件或其他资料的损毁、灭失、盗窃、抢劫、丢失;

（二）被保险人被指控对委托人的诽谤或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经法院判决指控成立的;

（三）未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私自接受委托业务或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业务;

（四）被保险人从事的非审计业务;

（五）被保险人或其注册会计师对外担保所承担的连带责任;

（六）他人冒用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的名义执行业务°

第六条下列各项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贵赔偿:

（一）被保险人对委托人的身体伤害及有形财产的毁损或灭失;

（二）被保险人对委托人的精神损害;

（三）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或违约金;

（四）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中列明的追溯期起始日之前执行业务所致的赔偿责任;

（五）被保险人与委托人签订协议所约定的责任,但依照法律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不在此列;

（六）直接或间接由于计算机2000年问题引起的损失;

第七条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切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保险人义务

第／＼条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九条保险人依本保险条款第十三条取得的合同解除权, 自保险人久‖道有解除事｝」］之日起’超过三十｜］不弟几杀↑禾险人依本｜朱险杀款弟十三杀驭得的合问肿除权, 目保险人矢‖道有解除事｝」］之日起’超过三十｜］不行使而消灭°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米脑八仕↑禾险台｜可‖」立盯已经掷｜呕孜｜米人禾如实告知＂｜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保险人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躬丁东｜禾险争取反王厄,玫怀入、板｜禾险人淀｜共凹有夫京赔朋址明和贤料个完整的,保险人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一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就是否属于保险贡任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情形复杂的’保险人在收

至」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三十∩内未能核定保险责仟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根据实际情形商议合理期间,保险人在商定的期间内作册核定结果并通知

被保险人°对届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己有证明和资料可

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三条投保人应腹行h‖实告知义务,据实填写投保单并回答保险人提出的询问,提供全部注册会计师名单°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第十四条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保险费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其他‖;｜关的法律、法规或行业准则的各项规定’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要求

其执业人员烙守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尽贡尽力维护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或减少贵任事

故的发生°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其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资格、承办的业务等进行查验时’被保险人应予以协助并提供保险人需要的用以评估有关风险的资料和

信息°但上述查验并不构成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任何承诺°保险人对发现的任何缺陷或危险书面通知被保险人后’被保险人应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

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在保险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显著增加或其他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是否增加保险费的保险重要事项变更’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

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被保险人风险程度显著增加或上述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被保险人一旦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委托人或利害关系人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应该:

（-）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立即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贡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

或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被保险人收到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委托人或其他利害

关系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

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贡任°在处现索赔过程中’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现｝］］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

被保险人有义务问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利协助。

第十九条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

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弓｜起或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保险单正本、索赔申请、事故情况说｝‖］、赔偿项目消单、有关贡任人的注册会计师资格以及执

业证明、会计师事务所与责任人的劳动关系证明、法院的判诀书、裁定书或调解书、或仲裁机构出具的裁决书或调解书、或贵任认定证明、付款凭证

以及其他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单证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贵任°

第二十-条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t｛有关贡任方（被保险人的投保注册会计师除外）负责赔偿的,被保险人应行使或保留行使向该责

任方淌求赔偿的权利°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履行赔偿义务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

在保险人向有关贵任方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时,被保险人应当问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其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赔偿金额°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二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每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以法院或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裁定的或经双方当事人及保险人协商确定的应由被保险人偿

付的金额为准,但不得超过本保险单中列明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在本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累计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本保险单中列明的累

计赔偿限额°

第二十四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能够从其他相同保障的保险项下也获得赔偿,则本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累计赔偿限额与

所有有关保险合同的累计赔偿限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

被保险人在淌求赔偿‖寸应当u「｜实向保险人说明与本保险合｜副保险贡任有关的其他保险合同的情况°对未如实说明导致保险人多支付保险金的’保

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五条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旧起计算°

争议处理

第二十六条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争议的’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

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可｜句中华人民共利｜〗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条本保险合同的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本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可随时书面申请解除本保险合问;保险人亦可提前十五天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保险合同,保险费按｜］

平均计收°

释义

审计业务包括:

（一）审计企业会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

（三）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五）会计咨询业务和会计服务业务°

委托人是指委托人为与被保险人签有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鉴证业务协议书’委托被保险人为其办理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鉴证业务的单位或个人°

利害关系人是指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有权使用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的投资人、愤权人。

追溯期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从保险责任起始日向前追溯的一段时间保险人对此期间发生且在保险期限内首次提出索赔的保

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诉讼费用是指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依法应当问人民法｜皖交纳和支出的费川及律师费用’包括案件的受理费、申诸费、律‖「｜j费等°

免赔额指由促险人和趟促脸人事先约定’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损失的＿定金额’损失额在约定的免赔额以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特别条款;

附加帐册文件丢失险条款

兹经保险合同双方特）｝｜」约定且投保人已支付相应的保险费,保险人负贡赔偿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j在依法执业过程中因过失造成委托人提供的帐

册、报表、文件或其他会计资料的损毁、灭失和丢失’而发生的寻找和恢复这些帐册、报表、文件或其他会计资料的费用°

对于上述贺用’保险人按照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进行赔偿;被保险人应提供相应的证明.但保险人在本附加险条款项下的赔偿责任不得

超过保险单明细表载明的相应的赔偿限额°

本保险合同所载的其他条件不变°



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单

保险单号PZ2K20233l0l0000（）00035

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并按本保险单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注册会计师

职业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与本保险有关的附加条款、保险凭证、特约条款、批单以及投保

单是本保险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明细表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新业

路8号0DC时代大厦A座6楼
被保险人 营业处所地址

中国境内

（港｀澳、 台除外）
保险区域范围 事务所类型 其他

每次索赔赔偿限

额
每次索赔免赔额CNYl00,0000（）00.00 l5,000.00

累计赔偿限额 费率ClWl00,00（）’000,00 0.06（）00001％

总保险费 CNY617’374。00

~

追溯起期 保费缴费日期 2022年02月28日20（）0＿01—28

保险日期 共12个月’ 自2023ˉ（）2ˉ0l零时起至2024ˉ0lˉ31二十四时止。

各诈
~肖Vˉ≡ 详见清单

‖

投保人已在投保单上声明:上述所填内容属实; 保险人已将《注册会计师职业j

保人作了充分说明;投保人对《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内容和责任免除内’

险人约定,从本保险单签发之日起本保险合同生效,保险人开始依照本保险单有关乡

《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茶款》内容和责任免除内容向投

内容和责任免除内容及保险人的说明已经了解,并已经与保

保险公司联系地址: 曲阳路259号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955l8

制单: 周洁 经力｀ : 周洁

为了维护′（枣的权益’ 请仔细阅读、和对本保险单的各项内容’并注意阅读』听附贴的保险条款。

~

~~ ~



特别约定清单

保单号: :pZZR202331010000000035

特

特
』趴因期

中险人计

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离任注册会计师指在追溯期内曾经是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

师’但在保险期限起始日之前已经离开的注册会计师°

3、保险责任开始前,事务所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全额退还预付保险费,不再收

取任何手续费°

4、保险公司不得单方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依法应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况除外） °

5、法律费用特别说明:在诉讼过程中’无论被保险人是否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在

上述费用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法律费用无免陪°

6、对于经保险公司核准的法律费用可以进行预先支付°

7、保险费缴费日期为保单出具后的15个工作日内°

8、被保险人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被保险人指本保险合同明细表所载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该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包括:

1）改制前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其北京分所、宁波分所、成都分所、江苏分所、

上海分所、深训分所:

2）完成改制后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北京分所、上海分所、江苏分所、

成都分所、宁波分所、深j｜ ｜分所、无锡分所、济南分所、苏州分所、广州分所、吉林分所

3）新增分所自动列为被保险人

9、释义

审计业务是包括:

（—）审计企业会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二）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三）办理个｀｜k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的报告;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五）会计咨询业务和会计服务业务°

委托人是指委托人为与被保险人签有业务协议书,委托被保险人为其办理保险责任中列明业

务的单位或个人°

10、对于条款中第六条除外责任约定的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或违约金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但对于这部分遭受过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或违约金的审计报告,如被保险人承办审计业

务时’是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由该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首次在本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要

求’并经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时,则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l、释义:重大过失,即行为人欠缺＿般人具有的起码注意’只要稍加注意,损失不会发生°

重大过失即为过失的—种°依照条款中第三条约定’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或其他利害

关系人的经济损失’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重大过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

l2、对于保险条款中第十五条“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承担赔

偿责任° ”予以删除。

13、本保险单及投保单所指《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20l0年9月20日沪地人保财险（备一

责任〔2010〕主24号） 》 。

14、备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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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加账册文件丢失险条款°

2） 、诉讼费用限额为累计赔偿限额的15‰

3） 、施救费用限额为累计赔偿限额的15％°

4） 、上—年度总业务收入: l028956405.03元

15、免赔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15000元人民币（不适用于诉讼费用及施救费用）

16、本保险单项下承保的审计业务中会计咨询业务和会计服务业务可以由被保险人的注册会

计师承办’也可以由被保险人的非注册会计师承办°由被保险人的非注册会计师承办的业务

也属于本保险单承保的保险责任.

分支机构名称: 地址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l9
层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上海市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
融中心22层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龙蜡中路218号中航科技
大厦8层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2l9号中海国际中心C座l80l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宁波分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
广场谷庭楼l405—2室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训分所深训市海德三道海岸大厦西座8层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作）无锡分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龙山路4号融智大厦
D—l102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济南币历下区经十路13777号中润世纪广场18
号楼3层东厅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123号中新汇金大厦

8楼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高德置地春广场∧座
802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长春市南关区南湖大路998号南湖大路小区B

区（鸿城西域）28号楼金鼎大厦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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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集中投保方案

（一）明细表

‖ ｜ ｜ 《｜人｜t｜）｜｛.广:｜》（险股价／」. ｜』｜↓公｜ ｜］）｜」‖｝会｜｜‖｜ ｜］l‖（｀｜kd!｜［｜』｛｜』命条｜,〈

会［｜‖「｜j 』‖芳所

条款 :

投保人:

投保人地址

被保险人

保险期限

保险责任

会!｜.‖｝｜］ ‘‖务所

.｛卜, 「｜—〈卜 ）」 ｜ ｜ 0｜卜｜起, 寸＼ 〈｜i ）」 ｜ ｜ 24‖｀｜｛ ｜

彼保｜』《i人（｜0）｜≡）‖｜会↓｜.‖｜ ｜j／!;水保险『「l｝ ｜ ｜川｜‖｜「｜〈］迫｜‖｜」0｜或保险!‖‖∏」内’ ／｛:｜ ｜ ｛华人｜c儿「‖｜｛〈｜境内（港澳广「除外） ／瓜办｜、.夕｜｜｀｜′务‖｀′, ｜ ｜ ｛｝疏忽

业过火造成姿托人或」〔仙爪｜」辨儿系人〔｜0经济似失, ｜代法）｀Ⅶ｜ ｜被保险人／财｜ ｜｝′｜0经济贴偿贞（［, ｜ ｜ ｜该委托人业」〔他利′』｝｝）〈:系人首次／匠本

保险!0‖｜ ｜］ ｜‖｜川被保｜喻人捉｛‖‖｜『f伙｜典求’ ）｜:经肢保险人｜（｜」（‖｛｜j↑人捉｜ ｜ ｜宗‖「（｜ ｜ ｜ ｜｜｜j‖｀｜. ,保阶人恨‖｜｝水保险介｜「‖〔｜《」约止负贞‖｜「↑偿;

（ .） ｛｝『!｜.企｀｜［会『｝.报伐, ｛ ｜ ｛」↓′｜ ｜『↓｜ˉ报（｛『;

（ 白）验!｜｜i企业资本’ ｜ ｜ ｛」（验资报↑l『;

（二）办Ⅱ｝!企＼｜′介）「、介｀〉:、淌j｛【隆｝卜′｜、 ｜〕｜ ｜「｛0』｜｝「｜｜.｀｜′务, ｜ ｜｝」↓／」关｜′｜9报↑｜『;

（‖l｜）法｛｜!、 ↑］政法规肌止「｜0」〔他审［｜｀｜‖务;

（h）会｜｜.济‖‖｀｜‖务｛‖会!｝｜‖此务｀｜ ｜《务°

／［发′｜【保险｜侈｜收｝卜）, 〔｜『务所〖＂光经保｜』命公!‖ ｜;｜『｜｜ ｜『‖总义付「｜0有儿诉讼贤）｜｜戊」〔他必典的、介I（‖「｜0费） ｜」 ’保险公‖‖在介｜‖约眶「｜0贴催

｜‖↓钡｜‖负d!‖舟偿.发′｜i保阶贞（［｛」『故爪,被保险人′‖缩小戍诚少冲｜姿托人或』（仙『｜｜｜｜｝关系人「｛0经济‖「↑偿贞（［所义付「｜0必业（｝〈」、介I｝｜!

「｜0货）‖’保险人负贞贴偿°

赔偿限额 保单↑｀′次』」「｜｜j1／祟｜ ｜ .赔偿限削!根‖｜｛ ｀‖《务观棋（‖‖定

诉讼货） ｜」限獭为祟｜｜.川偿｜』｜↓额「｛0 l5‖）;

施救货） ｜」为祟j｜.川↑偿｜』胜削!「‖」 ｜5（‖｜.

l ｀

2、

3、

免赔额

追溯期

年总保费

『′见保『p

｜′ ｜ ｛｜支 ）」 ｜ ｜ 0｜卜］』兰（自被保险人成立之日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根州‖潍｜ ｜ ｜投保货率机｜｜j｜｜｛j′0止

保险合同争

议解决方式 （根‖｜｜｛‖‖;务所／｜:投保｜丫l「 ｝ ｜ ｝′｜0止抒＂〉1直）

｜｜｜ （仁人［心」娇｛ ｜ ｜ ｜《｜ （个含拙澳台）司法管辖

特别约定 l 、迫训」」‖」: 儿限迫洲（ ｜′｜彼保｜俭人成｀〉之｜ ｜旭’泌｛｜l）」（『观〉道「｜〈」除外）

2｀ ｜斑（［）｜三册会［｜‖｜｜］／〔被保险人处」:｜↑』0｜「日」代伐彼保险人喉办↑ji‖‖会｜｜ˉ‖｜｜j巾t｜ˉ邯催‖｜｜;｀｜k务过｝｜ ［!｜｜ ｜队｜过失｛』为,造成委托人及」（利′｜｜｝

关系人「｜0｜』［按经济｛1』尖, ｝ ｜ ｛委托人及」（服｜」宙犬系人／｜;保险｜‖｜限｜‖｜》｜≡次‖｜｜彼保险人捉｜ ｜ ｝损′｜ ｝｝赔偿晴求,依让应｜ ｜ ｜被保｜』《i人／财‖「｛《」经济

则偿贞（【’保险人根据水保｜!命介「‖「｛《」约止负贞‖尚偿°离（［注‖‖会t｜ .‖｜｜j指／｜岂追训｜」0｜内｜｝卯经丛被保险人的↑｜÷｝‖｜会t｜.师, （｝ （／［;（呆险则｜』腿起

始｜ ｜之｜｜‖L」经｜喇）｜:「｛‖注′‖｝会｜｜ˉ‖｜｜j。

3｀保险贞（［」｜:始｜‖. ’ ｀｜『务所蜒求‖／｜!除保险合｜ ｜ 『」〔‖’ （』｛｜喻公｜ 「」仑削｜l丛还］:‖!付保｜喻费’个｜ ｜（收取｜［｜j『F续货°

4、除保｜!命合｜｛‖约旭「｜0‖j（｜∧｜外’保险公｜ 『」个徘｜丫｛刀泌求解除保险合｜ ｜‖ （依法）｀Ⅷ《除保险介｜｜‖「｜0↑片况除外）°

5、发／｜i疑‖｝i1｜ ｜!‖『↑粱仆,保险人将｜J‖」三‖‖会｝｜0｜ ｜］ ｜办会么lMk‖0保险职｀｜‖贞（［粪b』会进｛」构〕山｜办｜『‖’ 〕｜:将保｜喻‖（｀｜kji（［姿b』会u过｜『｜0「］ˉ

效b. ｀｜k总见作为川!贴的依据°

6、样义:

水／J案从条′｝次所脂｜′｜0审计业务包｛｜『:

（ ˉ） ′「｜『t｜.企｀｜′会‖报衣, ｜ ｜ ｜儿′｜ ｜『!｜报（｜↑;

（ 色 ）验!｝［企｀｜′资水, ｜ ｜ ｜』!验资报｜｜ 『. ｛

（ 晶）办川l企＼｜k介）「、介立、沾算′‖I］:｜ ｜ 『〔｜0.｜ ｜『｝｜』｜′务, ｝ ｜ ｜」!｛］关「｜0报（｜『;

（｜′‖〉汕↑｜!、 ↑］意政法观肌定｝′门」〔仙｜ ｜「‖｜ .｀｜ ｜《务;

（几）会t｜咨『（‖业务禾‖会计服务｀｜k务°

委托人」止｝∩委托人力｜j被保｜』命人搽｛「沁）‖｜会｜｜‖｜ ｜］ .｝ ｜ ｜′ ‖｜睁鉴!｜ ｜i｀｜‖芳｜γ」｀议｝0,姿托破保｜!命人）」」〔办删j｜∑」‖｜会［｜.‖｜｜』 ′｜ ｜ ｜′ !｜.邯糊｜ ｜! ｀｜《务｜′｜0｜『【｛〈Ⅸ

或个人°

利害关系人丛指按‖（!法↑｜!法规的观定（」ˉ权仙） ｜」注‖‖会t｜ˉ‖‖｜『『｝『 ! ｜报｜｛『 ｜′｜0投资人、侦权人°

追溯期儿指保险介｜ ｜ 『｜ Y｜↑‖人／｛:保险合｜‖‖｜ ｜ ｜约眶的从保险贞（「起帅｜ ｜ ｜｝!」 ｜）‖迫训〔｜0 .段｜卜｜「｜ ｜｜’保险人儿｜此!0］「｜ ｜」发′｜ill／｜;保阶则｜』‖内简.次
捉｜｜｜索‖｜｜｛的保险』｜『｜｜仪／财『l保｜』命贞（［。

诉讼费用丛｝牌∑!）｜｜:人进↑］;［M｜:诉讼｜代泌」｀（【》｜搜｜ ｜川人｜c汕｜!）t文纳「｜ ｜义｜ ｜ ｜「｜00｜!）｜］从｛｜!‖｜‖』货）‖, 包｛｜『桌｜′｜:「｜0受I｜‖贷、 ］ ｜ ｜ ｜!｛j货、 ｛｜t‖｜ ｜『货呼°
惩罚性赔偿丛指｜ ｛ ｜法肛所仆｜ ｜｝的贴偿数额超｜ ｜ ｛实｜冰损十｛｝数额｜′｜0赃偿.

附』｜ ｜ ｜帐）｜‖义｜′｜丢火｜j↑条′｜次特别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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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职业贵任保险条款
20l0〈｜《9」」20 ｜ ｜ ｝ ｜ ! ｜ ｜i｜ （》↓｜』命｜ ｜｜［.｝丫↑｛;』（‖姿』」会核‖｝;价梨

纠｜｜｜ ↓」. ; 扩｜」Ⅲ人保财险（价—贞（［） 〔20｜0〕 ｜i24 ｝」

总则

第-条水保｜喻介｜ ｜‖｜ ｜ ｝保险条′｛次、投保｜｀「｜ˉ 、 ｜股险『「l及批｜『l么｜l）戊。凡涉从水（》↓险介｜ ｜ 「｜ ｜′｜〈」约眶,均｜｀｛〔采）‖ ｜0｜｜『「）形」｀°

第二条凡／｜昌｜ ｜ ｜ （尸人｜呛」酥｜ ］ ｜ ｝《｜境｜‖｜们」《／Ⅸ／」、沁‖‖会｝｜ .‖｜ ｜j｀｜!务｜′｛〈」c｀｜‖｜‖1务机构, ｜ ｜」.仆为本保｜喻介｜‖｜′｜勺被保险人。

保险贡任

第三条被保险人的注）‖｝会｜ ｜ .‖｜｜j〈｜ :水保｜喻『「1｜ ｜ ‖夕｜」 ｜‖」 ｜′｛0迫溯」0｜业保险｜0］「｜ ｜」内, 〈｜ ; ｜ ｜ ｛ 〈卡人｜心儿「｜ ! ｜ ｜i｜境｜／］ （泄、澳、台地｜×:除外） ／庶办］｜「t｜）｜k务｜卜｜’

｜ ｜ ｜ ］疏忽或过火迪成委托人或」〔他利′!｝｝犬系人｜′｜0纤济恤火,依汕）｀＼Z｜ ｜ ｜被保｜｛命人／｜x｝‖｝′｛0纤沂贴催贞（［’ ｝ ｜ ｛该姿托人或』〔他「｜｜｀｜｝儿系人｜｀↑次／｜:本｜呆｜』《i」0‖｜ !］

｜／j｜｝｜」彼｝h｛险人捉｝ ｜ ｛赔偿婪求, ）「经被保｜』《i人｜（′」保险人捉｜｜｜索‖‖｜｛‖ ｜l↑｝卜｜,保险人根‖｜｝木保｜峪介｜ ｜‖的约定负贞‖｜『｝偿·

｜｜ ｜:先纤保险人｜;｜（［｛｜』‖怠文付「｜0‖卞讼恍｜ ｜ ｜ ’ （h｛｜喻人负贞‖门偿. （｝ l此」〕）!货） ｜」 ｜J ｜ ..述纤济‖『↑｜泼｜′｜〈」↑:′次｜‖｜收贴偿总企钡个↑（｝超过水（川｛险「「｜. ｜ ｜ ｜′｜｜ ｜‖｜‖0↑｀′次驯

｜｜｛1‖｜｜》↑｜谈｜｛｜↓剂!°

发′｜÷保｜』金贞（［｜‖｜收厉’ 肢保｜j命人为缩小议诚少川｀」.蚕托人叹」（他禾‖｜l了关系人｜′｜0经济‖｜「『｛灿M［所义（｀｜‖0必婴‖0

责任免除

第四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或其受雇人员的故意行为或非职业行为;

（二）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盗窃、抢劫;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地震、雷击、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

（五）火灾、爆炸°

第五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也不负贡赔偿:

（-）委托人提供的帐册、报表、文件或其他资料的损毁、灭失、盗窃、抢劫、丢失;

（二）被保险人被指控对委托人的诽谤或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经法院判决指控成立的;

（三）未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私自接受委托业务或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业务;

（四）被保险人从事的非审计业务;

（五）被保险人或其注册会计师对外担保所承担的连带贵任;

（六）他人冒用被保险人的注册会计师的名义执行业务。

第六条下列各项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对委托人的身体伤害及有形财产的毁损或灭失;

（二）被保险人对委托人的精神损害;

（三）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或违约金;

（四）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中列明的追溯期起始日之前执行业务所致的赔偿贡任;

（五）被保险人与委托人签订协议所约定的责任’但依照法律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不在此列;

（六）直接或间接由于计算机2000年问题弓｜起的损失;

第七条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一切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保险人义务

第八条水｜呆阶介｜‖‖成〈I:后,保｜』命人）｀｛【、!′｜＆｝卜」. ｜（‖投（』｛人签发保险｜↑｛或l〔仙保｜』命凭‖｜｛。

介I｜｜! ｜′｜0′』!） ｜ ｜ , （爪｜喻人负贞赃｜!

第九条保险人｜代本保险条款第｜ .涤l｜义「（｝｜′｜〈」介｜ ｜ 「｜‖／（｜锨权, 自保险人）;｜ ｜近∩‖｜／（除｜｜｝: ［ ｜ ｜之｜ ｜』卫, ′［d过三｜ . ｜ ｜／卜｛」:仙｜（｜］↑『｜j火.

｜」‖险人〈［保险介｜「］‖」ˉ ）忙｜｜｜.△经久｜｜迫投保人术′｜ ｜实｛｜ 「.低｜ ｜ ｜《｜0↑｜｜『况的’保险人小↑!川／‖除介｜ ｜ 「」 ;发′｜i保险｛『｜｜议「｜0’保险人｛｀｛〔、!′｜／Ⅸ｝｜ ｜‖｜｝｛｜谈贞（「

第十条保险‖『故发生厉’投保人、被保｜j《i人捉（」（「｜《」∩关索赔的证｜‖］不‖资料个）己榷「｛0,保险人｜｀旷、［珍｜及时ˉ次｜lk旭贤‖投保人、被（》↓险人补允捉供°

第十一条保｜坡人［｜娃｜」被保险人的账偿｜｝′j求爪, ）｀Ⅵ、!）及｜｜｀］就丛否‖n」2保险贞｜［作｜ ｜ ｜核肥’ 〕｜:将核定结果则1攒‖被保险人° ↑｜｜j形巫朵「｜勺’ （呆｜jt人在收

保险人的‖腑偿j｜『求后三十「｜内米能核旭保险贞（［的,保险人」j彼保险人根‖｜｛实｜冰↑｜!j形｜耐议介β｜!则「〔‖,保｜』分人｛｜; ｜『j定「｜0川｜）｜」 ｜勾作｜‖核定结服）「迪欠「｜

｜‖介人.对‖阅干保｜』命责（∏｜《］, ／｜邑 ｜ .j破保｜l念人达成〈」ˉ关贴偿金额「｜0｜办议爪｜ ˉ ｜ ｜ ｜』｛’ ）仪『』训↑偿义务°

r｜］肢保险人的贴偿j｜『求后三十「｜内米能核旭保险贞（［的,保险人」j彼保险

肢（）↑｛｜喻人.对）｜呵于保险贡（［「｜0, ／｜; ｜j被保｜l介人达成（」ˉ关贴偿金额「｜0｜办议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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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炊｜′｜《」观）k仆｛ ｜ ｝核血爪’ （‖.个｜｜呵「.（爪｜』《i贞.（［‖0, ｜｀（［｀｜′｜ ｜ ′ ｜作｜ ｜ ｛核）贮之｜ ｜ ′L乞｜ ｜ ｜′］｜｜｜」破保｜沧人发｛ ｜ ｝｛｜ !绝｜」｜｛｝偿（‖《险金迎川｜ ;’ ）｜说｜‖｜」｜‖｜ ｜ ｜。

第十二条（呆｜』命人｜ ′ ｜收j!｜］贴偿保｜』〈i命「｜〈」｝｜ 『′求「｜｜（「儿［‖｜川｜、资料乙｜ ｜起／《 ｜ ˉ ｜ ｜ ｜／］, ‖」（贴｛谈保险企的敖.钡小能（‖‖血（｜0’应、｜↑‖州｜｝巴｛」. !‖［｜‖｜「｜ ］资↓:｜｜ ［」.

以｜‖‖眶「｜0敖枷咒］?义付;保｜j《i人蚊终（‖‖眶‖‖偿「｜〈」敖削!′∏, 」｀（【,（）义｜｀｜↓‖′｀Ⅵ‖〈」〉／f棚°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三条投保人」｀｛川似｛」:l｜ ｜ 』炙↑｛↑k‖义务, ‖｜｝实」l』〔』′j投保「「〔）｜: ｜川｜符保｜」《i人捉｜ ｜｜ 「｜0‖｜」「｜ ｜｜ ’促供个「｝｜』↑M‖公‖｜.‖｜ ｜j名｜｀「l°

投保人（｝『h／u或.行ˉ ｜火｜ ｝【人过尖术｜似｛」:｛｜‖. ′｝次舰止‖〈」′‖炙｜｜『.欠‖义务,赵以!］临｜］｜｛‖保｜』命人决血丛行｜!‖』苞／低保或行促｜｝』｛j保阶货率｜′｜0’保险人｛］权解除介｜ ｜ 「｜.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贡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第十四条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保险费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贡任°

第十五条肢保险人）｀Ⅵ‖晶格巡′、］: 《『 ｜ ｜ （卡人｝（」娜｜ ｜ ｜ ｜i｜注）‖｜公｜ ｜ .‖｜‖′」《》及』〔仙｝｜ ｜儿｝′｜〈」汕｛ ｜!、让川业↑」:｀‖《准‖!｜‖｛〈」扑坝舰〉监, ｝‖｜」〉逆｛｜ ｜ ｜｀M‖0｝川｜丫『: 「｜『｜｜」变〕｜: ｜腿求

」〔执｀｜‖人0」』｜什｀〕:汕｜‖｛会｜ ｜ .‖｜ ｜j执｀｜!jⅡ仙（卜‖执｀｜‖纪｛｝〔,尽贞尽／」维｛）｀』姿托人」此儿仙爪｜｜｜博关系人｜′｝〈」介汕权肮,采驭介Ⅱ‖（｜〈」0（防捎恤, ）毕／」避免业减少贞（［｜｜｜:

｜｜｜1｜′｜〈」发′｜÷。

（呆险人村被保险人或」（↑｜昌‖‖会｜｜ˉ‖｜‖「｜0《ˉ｀｜!资胳、 ／低办「｜0｀｜‖务《｛》进『『介验仆｜,彼保险人应P以｜办l｝）」）｜捉供保险人『｛｜碘「｜〈」）｜｛以｜｜喀（｜ ｝『〈「犬｜x（险｜′｜‖资｜＄｜″｜ ｜

｜｜｀『」』｀. （［｛ ｜ :述介验｝｜二个构成保｜娥人川ˉ被保险人‖0｜［｜｜‖／｜觅附°保｜』仓人对发l见｜′｜〈」（［｛｜ ｜』.缺｜晌戍旭｜偷｜;｜｜｜｜1山‖《｜ ｜被保险人）｜了’被保险人｜｀M从‖｀｜采取粮改拈施°

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

承担赔偿贡任°

第十六条／｜;保险｜训「［｛」 ｜」］, u‖股被保险人「｛勺）X（险『｜｜｛」变｜!此符l｝｜汕‖或」〔他址以彬｜ ｜｜｜‖保险人｛」↓定丛仟继续爪保或儿行』汕‖保险货的保险｜【典｜测!变见,

被保阶人′｀｛I、｜｀＆｜卜｜ ｜;｜（‖u）《‖保｜』命人’保险人／」权婴求峭』｜ ｜保险货戍行解除保｜喻介「‖.

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被保险人风险程度显著增加或上述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被保｜喻人ˉu失｜ ｜迫或）｀Y、｜↑贞｜ ｜逆保｜｛《ⅫM［范｜书｜内｜′｜0委托人或耶｜」 ,!｜｝关系人经沂｝‖」火『‖｜｜j1发′｜乞, ）＼｛｛该:

（ ）尽／」采取必典、介I｝‖「｜0措恤’肋l｜或减少损尖’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 ｀Ⅻ!｜』u闷｜保险人,并｛j｜『l）说｜‖｜4‖｜｜议发′｜三（｜0｜」］〔‖｛ 、经过「｜ l拟火｜｜『况;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 ｜似｜喻人u过」〔他途径u经及｝卜｜欠｜ ｜血或抒′｀（〔1↑及｝卜｜k｜ ｜jn保险｜｜ ｜: ｜｜j1发〔｜i的除外;

（—i〉允｜′「）｜: ｜ ｜.协l山保｜』命人进｛』; ｜‖‖｜「l‖｜｜｛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

或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肢保｜!仓人收到姿托人戍」（他卜‖｜ ｜｝儿系人｜′｜0｛比｜j:贴催｜｜『求｜卜｜’ ′M｀〉1!｜」汕k｜ ｜保险人°术经保险人｜l‖｜‖｜ 「｜.｜n’被保险人对委托人或其他利害

关系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

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1｜‖索贴过爬｜ ｜ ｜ ’保险人（」权「｜ ↑」:处川! ｜ ｜ ｜儿旗｛｝l雌终贴偿贞（∏｛g（［｜｜｜］′絮‖「啼桌（′｜; ’

破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提供」〔所能促｜」〔「｜0资料｛｜ ｜ ｜办l｜』°

第十九条被保｜』命人获悉｜ ｛」能发／｜i诉讼、 ↑｜『战｝卜｜. , ）｀｛（ ｀k｝l｜」以｛;｜‖｜形儿旭负｜ ｜保险人;按i｜｜汕｜吮化比｛｛或」（他法（｜!义｜;爪’ ）｀M将」（｜｜『｛｜｜本从｝卜｜.送交保险人°

保险人｛］权以被保险人「｛‖名义处p｜!（］关｜斥讼或（!｜｜战‘｜P′｜,I’被保险人l｀M捉供（］关义仆’ 并给F必典（｛《」 ｜办川」.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引起或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贡任°

第二十条破保险人｜（‖」保险人｝｝『求‖『｝偿］卜｜, ｜｀M促父保险｜「l ｜ ｜i水、索赔｜ ｜ ｜ ｜｜』j｀ ｀‖｜｜仪↑｜ !j况说｜‖｜、 ‖『｝催1贝｜ ｜ ）｜ 』j｜〕i、 ｛］关贞（［人「｜《」‖M‖会｜｜‖｜｜j资格以及执

｀｜k｜l［｜‖｜｀会‖｜.‖｜｜j 』｜「务所』j贞｜［人的劳功犬系｛｜｜÷［‖｜ 、法｜吮｜′｝0）《｜｜决｝;、战止｜;或调解｜;、或（｜｜｜战机构｜ ｛ ｛儿「｜0战决书叹调解｜;、或贞｜［认〉lit‖｜;｜‖｜、 （」款凭!｜｜i

以及l（他投保人、彼保｜』《f人所能捉供的｜j＂认｜米险』」『｜｜「艾｜′｜0』｜′｜顶、 ）」!!｜火｜ 、拟火『!』!）变啤〈」.儿｜′｜0［｜｜;｜‖｜『‖资料.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单证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发′｜七保险贞（［范｜｜j｜ ｜勾「｛0拟失, ）｀γ［ ｜ ｛（」关贞（［力ˉ （被似｜』命人「｜0投保′｝;）｜‖禽↑｜ .‖′｜j除外）负贞贴偿｜′｛0, 被保险人｜｀Ⅶ『仙或保删『』:仙｜（′」该贞

（［〃j｜ !j求账偿的权禾｜｛°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履行赔偿义务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呆险人｜『0被保险人贴偿保险金爪’ 被保险人米经保险人｜｜ j」葱放介对《j关贞（［〃｜｜｜j求赔偿｜′｜0权利的,该↑』为尤效.

在保险人｜j｜」｛］关贞（［刀｛］:使代（Ⅶl｛『求账偿权禾｜」‖｀｜. ’被保险人应｀［↑｜『‖保险人捉供必嗅｜′｜〈」义｜′｝『‖』〔所欠｜ ｜近｜′｜0｛］.关｜｜｜j况°

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赔偿金额°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二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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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X」被保险人↑:′次』｜｜: ｜｜jⅡ（｜〈」」‖↑｜1!介』钡以）」《｜』）t或政‖｀」丫｜.儿『｝｜」 ｜｀ ］｜代泌战止「｜（」业纬仪』. ｀｜） 』｜｝:人从保｜』《h人｜′」｜ ｜｛‖（‖‖血‖〈」应｜ ｜ ｝破保｜』《i人惟

付｝′｛0企削!／y‖｜:’ （｝ ｜小↑｝｝超过水保险『血! ｜ ｜′｜｜ ｜‖｜「｜们:｝次』｛′｜｜戊贴偿｜艰棚. ／｜ ;水保险」‖｜「｜ ｜］ ｜‖, 保险人儿）被（』｛险人‖0祟!｜.贴偿命棚小↑（｝′〖l1」水保｜（命｝丫｜」｜ ｜列｜‖｜「｜《」祟

!｜贴｜鸳‖4棚。

第二十四条发′｜《保险｜｜『故｝卜｜, h‖肥肢保｜』命人｜『｜0似尖能够从儿仙｝｜ ｜ ｜′‖保｜I（i「｜〈」保｜喻坝卜也状↑（′‖｜「↑偿, ‖｜｜｜本｜》↓险人披｜（（（本｜呆险介｜ ｜‖「｜〈」祟t｜ˉ贴偿｜』胜削! tJ

所／｝｛〔犬保险介｜ ｜‖的祟｜｜‖「｝偿｛j促额」虾‖｜′｜〈」比例′」i｝｜ l‖｝｝偿贞（［.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

肢｜j↓｜｛《i人／｜:｜｝』j求‖‖偿｜卜｜）｀M、｛′｜l｜ ｜实｜『｜」保险人说｜‖｜ ｝J本｜》↓阶介｜ ｜‖（｝代｜』〈f贞（「〈」ˉ儿｜′｜〈」』〔他保险介｜ ｜‖〔｜0』｜｛｀j况。对未如实说明导致保险人多支付保险金的’保

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五条被保险人｜（｜］保｜j命人j｜｝j求贴偿的诉讼｜卜l效!‖‖｜｜」′y:〈「, ｜L｜」〔川｜jn哎者）｀Ⅵ、′′｝欠｜ ｜jⅡ保阶｜‖故发1｜÷之｜］起!｜.算。

争议处理 』∩-

第二十六条 ｜火｜ ｜似↑丁水保险介｜『‖发′｜己争议「｜0’ ｜ ｜ ｜ ’｜） ｜」｜】人｜‖」｀ ｜｛‖‖｜／（决° ｜办｜｛‖个成｜′｜0,捉父保险「「l战｜‖｜（｛0｜｜!战机构仲战: （》（｜l命‖『［术战｜‖」（｜ ｜ ｜战机构｜ ｜ˉ↑卜议

发′｜÷）｜了术丛成（! ｜ ｜战｜′」议｜｝｜0’ ｜ ｜」. ｜（｜」 ｜ ｜ ｜华人｜心」（卜川［｜人｜飞泌｜』）t起诉。

第二十七条本保险介｜ ｜‖的↑卜议处1｜ ｜!适）‖! ｜ ｜ 《侣人↓t儿｛‖｜］i｜′川｝! （小包恬泄澳台地｜j〈法↑｜!）°

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本保险介｜′‖′｜效盯,投保人『｜］随时｜Ⅷjl｜｜ ｜l｜j解除本保｜J《i合｜ ｜‖;保险人亦｛ ｜I捉｜）『｜ˉ ］〔犬发｝ ｜ ｜ ｜!｜（｝｜皿知肿除本保险介｜ 』‖,保｜』命货按日

乎均计收°

释义

审计业务（丛括:

（一） ［｜｜. ‖｜.企）｜‖会｜｜报友, ｜ ｜ ｜具′｜｝｜′ ｜｜.报｜｛ 『. ;

（三）验tl｝;企＼｜k资本, ｛｜｝儿验资报古;

（三）办I（｛!企｀｜k合并、分立、清赏〔』｝『丫［: ｝ ｜ ｜ ｜′｜0l｜『｜ ｜ˉ｀｜‖务, ｛ ｜ ｛」↓有犬「｛0报（｜『;

（｜）‖）汕｛｜!、 ↑」政法规肌定「｜勺j〔他｜!｜〔 ｜｜.｀｜′务;

（）｜:）会‖｜ .济‖｜］｀‖1务不｜ ｜会t｜ˉ‖｜Ⅱ务｀｜k务°

委托人赴｝肝姿托人为lJ被保险人锦行注」‖｝会!｜ .‖｜ ｜叫「｜ ｜.娜鉴‖｜i｀｜k务｜办议｜0,委托破保险人为1t办现注）‖会『｜.‖｜｜j.［ ｝:「‖.呼鉴证1｜′务的｛丫儿｜旷或个人°

利害关系人足指按照法作法规的观定『I权使）｜」）｜三）‖｝会｜｜.‖‖｜jj｝丁t｜ˉ报告.的投资人、侦权人。

追溯期赴报保｜喻介｜可》!′｜ !‖人／｜:保险介｜了‖｜ ｜ ｜约止「｜0从保险贞（［起始｜ ｜ ｜〈‖」‖『迫训（｛0一段‖｜. ｜川′保｜』命人对此l0］「「｜」发生｜ l〈｜三保｜』命则限内↑↑次捉｝ ｜ ｜祟贴｜′｜0保

险｜｜｝故／卿｜l（｜｝↓｜｛介贞「［。

诉讼费用儿指｀ ｜′‖ ｜‖人j』Hj氏｜］｛诉讼依法′｀M当｜‖｜』人趾法｜流交纳服｜ ｜义｜ ｜ ｛「｜0货川及｛｜!‖｜ ｜毗）｜」,包｝｜『桌｛′｝: ｜′｜0受川!』出、 『｜ ｝ ｜｜』j货、 ｛｜1‖｜ ｜j货狰°

免赔额指｛ ｜ ｜」呆阶人禾‖破保险人:｛《先约定’ 肢保险人「｜ ↑丁／底｛［ l损尖「‖一定金棚’恤火额〈｝;约定的免贴额以内’保｜喻人个负贞‖‖偿°

惩罚性赔偿足揣｜｜｜法隧所作｜ ｜ ｝的贴偿数棚超｝ ｜ ｛实际损害敖额的贴偿°

特别条款:

附加帐册文件丢失险条款

兹经保险介｜ ｜‖叹〃特）｛｜｜约止｜ ‖投保人已义｜｀｝‖｜）｀M「｜〈」｜』（险货,保｜喻人负贞贴｜谈彼保险人｜′｜〈」汕）‖｜会↑｜.‖｜‖在依汕执』｜｜《过｝!｜! ｜ ｜ ｜ ｜人｜过火迫成安托人捉（」（‖《」｜帐

‖‖、报投、文｜′｜或」〔他会｜｜资料.「｜0损毁、火火采｜ !∑火, ｜（｜］发′｜《「‖」寻伐『‖恢亚这』削］长）‖｜、报投、文（′｜或」〔他会t｜ .资料.（｛〈」货）｜｜°

对「上述货川’保险人按‖（（被保险人实｜冰发′｜乞的贫｜｜｜金钡进｛j贴偿; 肢保险人应促供｝｜ ｜应的‖｜［｜‖｜。但保｜』命人／｜蓖本附川｜险条秋项｜〈（｜0贴偿贡（［小御

超过保险帕｜‖｜引‖表找｜‖］的↑｜ ｜应「｜0‖‖偿｜!促额°

本保险合｜ ｜ 『」所战的儿仙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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